
 

 

 

 

 通政复〔2019〕57号 

 

市政府关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

支 六路北、 富民路地 块等 6宗地 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方案的批复 

 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 

你局8月26日《关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六路北、富民路

西地块挂牌出让方案的请示》（通自然资规请〔2019〕10号）、

《关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谷东村北横河北侧路南、东方大道西

侧路西地块挂牌出让方案的请示》（通自然资规请〔2019〕11

号）、《关于港闸区永福路南、科泽路西地块挂牌出让方案的请

示（通自然资规请〔2019〕12号）》、《关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

区诚兴路北、富民路西地块挂牌出让方案的请示》（通自然资规

请〔2019〕13号）、《关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复兴东路北、吉

庆路东地块挂牌出让方案的请示》（通自然资规请〔2019〕14

号）和《关于开发区江韵路南、七大队电灌河东地块挂牌出让方

案的请示》（通自然资规请〔2019〕15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

上述6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方案，请你局抓紧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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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挂牌出让相关工作。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 

2019年9月4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港闸区人民政府。 


